簽 於○○處                                   ○○○年○月○日

主旨：本校○○○教師疑似校園事件(校安通報序號：○○○○○○○)，因未達教師法應予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而有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懲處情形，應適用或準用考核辦法之規定辦理，有關本案學校派員調查之人選，陳請鈞長裁示指派。
說明：
1、 寫法1 依據○○○年○月○日本校○○○學年度第○次認定會議記錄辦理。
(這種情形是學校接獲檢舉後，依據解聘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校長應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及校事會議委員之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各一人召開「四人認定會議」決議「依考核辦法辦理」。)
寫法2 依據○○○年○月○日本校○○○學年度第○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記錄辦理。
(這種情形是學校接獲檢舉後，依據解聘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校長應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及校事會議委員之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各一人召開「四人認定會議」決議「受理」檢舉事件。受理後，學校再依解聘辦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於七個工作日內召開「五人校事會議」審議，此時校事會議還可以依解聘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決議改「依考核辦法辦理」。)
上述兩種情形，請挑選一種書寫。
2、 考核辦法第6-1條規定：
(第1項)學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第9-1條規定，經認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之情形者，學校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檢舉人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2項)學校依前項規定辦理者，應派校內人員調查；必要時，得派校外人員調查。
(第3項)前項調查，應自派員之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不得逾一個月，並以一次為限。延長調查時，學校應通知行為人。
[bookmark: _Hlk219325149](第4項)前項規定之調查完成後，學校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處理報告表單予以填載。學校作成處理結果後，除懲處結果經報主管機關核定或由主管機關改核者外，應將經填載之處理報告表單及學校相關會議紀錄，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5項)學校依解聘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經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認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之情形者，亦應依前3項規定辦理。
3、 教育部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56000120號函釋說明有關考核辦法第6-1條之實務執行方式：
(1) 檢舉案件如依解聘辦法第9條之1或第13條第2項，認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情形者(即教師成績考核案件)，學校應派校內人員調查為原則，必要時得派校外人員調查。又所謂「必要時」，係指學校遇有特殊情形，例如因行政程序法迴避等事由，難以由校內人員進行調查時，始得委派校外人員調查。
(2) 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應填載處理報告表單，簡要敘明該事件之事實認定及相關事項，若屬應予懲處之情形者，應提學校考核會或考核委員會審議。
(3) 學校作成處理結果後，除懲處結果應報主管機關核定者外，其餘案件包括處理結果未懲處及經主管機關依考核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授權學校毋須函報主管機關核定者，均應將經填載之處理報告表單及學校相關會議紀錄，報主管機關備查，俾供主管機關事後監督。
4、 考核辦法並無規定調查程序，因此，依考核辦法辦理之調查，應參照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擬辦：
1、 依上開說明，本案學校應派校內人員調查為原則，必要時得派校外人員調查。又所謂「必要時」，係指學校遇有特殊情形，例如因行政程序法迴避等事由，難以由校內人員進行調查時，始得委派校外人員調查。
2、 敬請鈞長指派本案調查員。
3、 依鈞長指派結果，由職續行徵詢其擔任本案調查員之意願。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請注意：
1、 因為考核辦法並沒有規定調查人員的資格，所以如果是派校內人員進行調查，可以派校內任何主任、組長、老師…進行調查。如果是派校外人員進行調查，可以派校外任何人員如教育部校事會議調查人才庫調查員、其他學校人員、律師…進行調查。
2、 此外，考核辦法也沒有規定調查人員的數量，所以可以派1位、2位、3位...人員進行調查，人數並無限制。
3、 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之案件，原則上，以派校內人員調查為原則；如需派校外人員調查，校長應在批示此簽呈時簽註理由，例如：「校內同仁均提出迴避婉拒擔任本案調查員，因此難以由校內人員進行調查，所以本案委派校外人員調查。」
1

